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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

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

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

温室气体减排量。 

CCER 自 2017 年 3 月暂停新项目审批。今年以来，市场终

于迎来 CCER 即将重启的利好消息：2 月 4 日，全国统一的

CCER 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已开发完成；3 月 30 日，生态环境

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 

CCER 与碳排放权配额均属于碳资产，与企业其他资产如

实物资产、金融资产等一样可以被交易。CCER 需基于具体项

目，并具备真实性、可测量性和额外性，国内外机构、企业、

团体和个人均可参与交易。 

CCER 于 2013 年 1 月启动，但由于个别项目不够规范、交

易量小等原因，新项目审批已经自2017年暂停，而已备案的项

目仍可运行交易，主要在国家各地区试点碳市场进行交易，其

中累计成交量最多的为上海碳市场。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开市，CCER 成交量显著增加，存量项目供给相对紧张。 

我国 8 个地方试点碳交易市场与全国统一碳市场均设有

CCER 用于控排企业清缴履约时的抵消机制，并进行了使用比

例等方面的限制。深圳、广东、湖北、天津、福建的抵消比例

可以达到 10%，重庆为 8%，北京、上海分别只有 5%、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消比例则为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

的 5%。 

全国 CCER 市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规范以及交易制度，

有望在一年内重启，市场参与者将日益丰富。CCER 市场将与

碳配额现货市场共同推动我国碳金融发展，持续推进我国绿色

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相关研究报告： 

1. 《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上线交

易及其影响》，2021.1.11 

2. 《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

展债券初探》，2021.12.22 

3. 《湖州绿色金融发展探

究》，20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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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自 2013 年 1 月启动，2017 年 3 月至今暂停新项目审批，今年以来市场终于

迎来了一系列 CCER即将重启的利好信息。2月 4日，北京绿色交易所启动会上宣布全国统一的 CCER注册登记

和交易系统开发完成。3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的函》，

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多种迹象表明，国内 CCER 有望重启。 

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概况与发展历程 

（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定义与监管框架 

根据 2022年公布的《碳金融产品》行业标准及 2022年 2月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国家核证自

愿减排量（CCER）具体指的是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

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CCER 与碳排放权配额均属于碳资产，与企业其他资产如实物资产、金融资产等一样可以被交易。 

2017 年暂停新项目审批之前，CCER 签发及交易的国家主管部门为国家发改委，管理相关活动。2018 年国务

院机构改革中将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相关职责划归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管理，预计 CCER 未来重启

后也将受到生态环境部监管。根据相关要求，所交易减排量应基于具体项目，并具备真实性、可测量性和额外性，

且国内外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均可参与 CCER 交易。 

（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发展历程 

 我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2012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

指南》，确定了 CCER 项目工作流程，确保所交易的减排量真实可靠，同时明确了 CCER 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的

备案要求、工作程序和报告格式，促进审定与核证结果的客观、公正。国家对 CCER 交易采取备案管理，通过国

家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进行审定、注册、签发的公示，签发后的 CCER 即可进入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家自愿减

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于 2015 年 1 月正式上线。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称，由于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

施行过程中存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法学、

项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待《暂行办法》修订完成并发布后，将依据新办法受理相

关申请，从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促进绿色低碳发展。2018 年 5 月，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

册登记系统恢复运行。CCER交易备案申请并未影响已经备案的CCER参与交易，但增量项目备案申请一直停滞。

目前全国碳市场及各地方试点碳市场抵消使用的 CCER 均为 2017 年 3 月以前签发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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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 CCER 新项目暂停审批六年后，年内有望迎来重启。2021 年 3 月，北京市印发的《北京市关于构建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到，北京将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和交易中心。同年 5 月，生态环境部

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加快重点领

域绿色转型，打造低碳试点先行区，在积极参与碳市场建设方面，同样鼓励北京自贸试验区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

碳交易中心。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2023 年 2 月，北京绿色交易所作为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正式落户北京城市副中

心，启动会上同时宣布了全国统一的 CCER 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开发完成，为 CCER 重启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此

外，生态环境部还组织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项目方法学的完善，为 CCER 重启做好充分准备。 

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现状与项目要求 

（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现状 

由于个别项目不够规范、交易量小等原因，新项目审批已经自 2017 年暂停，而已备案的项目仍可运行交易，

主要在国家各地区试点碳市场进行交易。根据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相关研究报告，截至 2023 年 4 月 2 日，累计

公示CCER审定项目 2871个，已获批备案项目总数达到 1315个，已签发项目总数为 391个，签发CCER量约 7700

万吨。各市场中，CCER累计成交量最多的是上海碳市场（见表 1）。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2022年，上

海碳市场 CCER 总成交量占各试点碳市场 CCER 总成交量的 33.22%，始终保持第一；历年累计成交总量占全国

CCER 累计成交总量的 38.44%。 

表 1：截至 2023 年 4 月 2 日各市场 CCER 累计成交量（单位：吨） 

地区 累计成交量 占比 

广东 72,634,898 16.04% 

深圳 28,173,747 6.22% 

天津 66,891,478 14.77% 

北京 48,117,260 10.63% 

上海 174,044,613 38.44% 

湖北 8,620,239 1.90% 

重庆 2,292,727 0.51% 

四川 36,639,538 8.09% 

福建 15,394,816 3.40% 

资料来源：广东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远东资信整理 

以上海碳市场为例，随着 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及 2021 年底面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个

周期履约，CCER 需求量及成交量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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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海碳市场 CCER 日成交量（2017.02.08-2023.04.10，单位：吨） 

资料来源：同花顺，远东资信整理 

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全国碳市场开市后，全国范围内 CCER价格普遍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复旦碳价指数显

示，CCER 价格区间从 2022年初的 35元/吨附近上涨至年末的 60元/吨附近，例如 2022年 8月北京碳市场有 CCER

挂牌交易价超过 80 元，最新公布的 2023 年 4 月复旦碳价指数显示有所下滑，与碳配额（CEA）价格靠近。 

（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要求 

 CCER项目开发前需要进行专业评估，要求项目符合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CCER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并满足额外

性。 

方法学是指导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实施、审定和减排量核查的主要依据，可以规范减排项目的基准

线识别、额外性论证、减排量核算和监测计划制定等方面。国家发改委已经分四批公布了 178 个备案的 CCER 方

法学。为更好满足当前需求，2023 年 3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

议的函》并提供编制大纲，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表 2：CCER 项目方法学包含范围 

要求 范围 

方法学领域 

能源产业、能源分配、能源需求、制造业、化学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采矿/矿

产品生产、金属生产、燃料逸出性排放（固体燃料、石油和天然气）、卤烃与六氟

化硫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逸出性排放、溶剂的使用、废物处理及处置、林业、

农业、碳捕获和 CO2 在地质层中的储存。 

减排温室气体 
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

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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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性指项目实施在克服财务、融资、关键技术等方面的障碍基础上，相较于依据方法学确定的基准线情景

可以带来额外的减排效果，即项目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基准线排放量，或者温室气体清除量高于基准线清

除量。此外，项目评估过程中还需对项目减排量进行预估。 

根据《暂行办法》要求，CCER 项目开发需经过项目设计、第三方机构项目审定以待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在

完成备案后仍需经过核证机构核证、专家评估、主管部门审查，以得到签发。在 CCER 整个开发流程中，项目设

计与项目监测时，一般委托专业咨询机构编制项目设计文件与监测报告，而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时，则需由主

管部门备案的第三方机构对其开展审定与核查，符合标准的第三方审定与核查机构目前共有 12 家。 

三、我国碳市场与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一）我国碳市场发展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近年来积极建设发展碳交易市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从地方试点市场到

全国统一碳市场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完善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共有 8 个地方试点碳交易市场，包括首批试点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碳市场及后

来投入运行的福建碳市场。各个区域碳市场在实际运行中，彼此独立，互不相通，存在异同。在前期地方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 2021年 7月开市。首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家，可

每年覆盖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最终实现了 99.5%的履约完成率。 

（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机制 

CCER 可以用于控排企业清缴履约时的抵消。2021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中

也规定，允许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碳减排量用于抵消工业企业碳排放配额的清缴。 

1. 地方试点碳市场 

在我国地方试点中，存在基于 CCER 的碳抵消机制。地方碳市场允许企业以 CCER 抵扣部分排放量，且各地

方市场均限制了使用比例，深圳、广东、湖北、天津、福建的抵消比例可以达到 10%，重庆为 8%，北京、上海分

别只有 5%、3%。同时各市场 CCER 抵消时在具体项目类型、区域、时间等方面也有一定限制（见表 3）。 

各市场对CCER抵消比例施加限制，可以促进碳市场健康发展。CCER抵消比例过高，相当于增加碳配额供给

总量，可能会导致碳排放权市场需求减少与价格低迷，削弱碳减排效果。CCER 抵消比例过低，则将无法充分发

挥其在适当降低企业履约成本、推动碳配额价格发现、将碳价格信号扩大到更多行业、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等方面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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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地方试点碳市场 CCER 抵消限制 

试点 项目类型限制 地域限制 时间限制 

深圳 

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发电项目、清洁

交通减排项目、海洋碳汇项目、林业

碳汇项目、农业减排项目 

无 无 

上海 无 无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实际产生

的减排量 

北京 
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氧化亚

氮、六氟化硫及水电项目除外 

京外 CCER 不得超过企业当

年核发配额量的 2.5%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实际产生

的减排量 

广东 

二氧化碳、甲烷减排项目（二氧化

碳、甲烷占项目减排量的 50%以上）；

水电项目以及煤、油和天然气（不含

煤层气）等化石能源的发电、供热和

余能（含余热、余压和余气）利用项

目除外；pre-CDM 项目除外 

70%以上的 CCER 来自广东省

省内项目 
无 

天津 pre-CDM 项目和水电项目除外 无 无 

湖北 非大中型水电类项目 

湖北省内项目，或与湖北省

签署了碳市场合作协议的省

市项目 

未备案减排量按不高于项目

有效计入期（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内

减排量 60%的比例用于抵消 

重庆 非水电项目 无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后投入运

行（碳汇项目不受此限） 

福建 
仅来自二氧化碳、甲烷气体项目；不

包含水电项目 
无 无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远东资信整理 

2. 全国碳市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同样设置了 CCER 抵消机制。在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过程中，控排企业

可使用 CCER 抵消碳排放配额清缴，抵消比例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同时要求用于抵消的 CCER 不得来

自纳入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根据生态环境部编制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报告》

显示，当年累计使用 CCER 约 3273 万吨用于配额清缴抵消。通过抵消机制，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合计为风

电、光伏、林业碳汇等 189 个 CCER 项目业主或相关市场主体带来收益约 9.8亿元，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CCER 可以看作是碳配额供给的增加，可能会对碳价产生一定影响，但其用于配额清缴抵消在所有碳排放权

交易系统中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几乎不会造成碳定价的剧烈波动。 

四、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全国碳市场逐步完善，居世界上碳市场覆盖排放规模之首。与此同时，CCER 需求旺盛，存量项目

供给相对紧张。市场参与者日益丰富，除控排企业外，不在强制碳市场覆盖行业内的企业也可以交易 CCER；多

家券商也已经参与 CCER 交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其中有 8 家券商已获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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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修订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北京绿色交易所将建成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管理和交易中心。全国 CCER 市场有望在一年内重启，并将完善配套政策规范以及交易制度，加强监管，

对当前的全国碳市场交易形成补充。若 CCER 很快重启增量项目审批，短期内供给量仍将保持紧张，预计年末履

约前供给可以得到缓解。除了用来抵消碳配额，CCER 还可以参与国际交易，我国大陆碳市场将与香港及海外碳

市场形成连接，我国可以借此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碳定价话语权与影响力。总体来看，CCER 市场将与碳配额现货

市场共同推动我国碳金融发展，持续推进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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